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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01. 振兴大会工作

大会，

重申其以往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各项决议，包括 1991年 12 月 12日第 46/77

号、1993 年 8 月 17 日第 47/233 号、1994 年 7 月 29 日第 48/264 号、1997 年 7

月 31日第 51/241 号、1997年 12月 15日第 52/163号、2000年 11月 3日第 55/14

号、2001 年 9 月 7 日第 55/285 号、2002 年 7月 8 日第 56/509 号、2002年 12 月

20 日第 57/300 号、2003 年 3月 13 日第 57/301 号、2003 年 12 月 19 日第 58/126

号、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6 号、2005 年 9月 12 日第 59/313 号、2006年 9 月

8 日第 60/286 号、2007年 8 月 2日第 61/292 号、2008 年 9 月 15日第 62/276 号

和 2009 年 9月 14 日第 63/309 号决议，

强调执行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各项决议十分重要，

确认大会在根据《联合国宪章》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又确认需要进一步加强大会的作用、权威、效力和效率，

注意到大会主席办公室的重要作用和活动，

1. 欢迎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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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决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上设立一个向所有会员国开放的振兴大会特

设工作组，以便：

(a) 进一步确定如何加强大会的作用、权威、效力和效率，包括参照以往的

各项决议和评估其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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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又决定特设工作组应在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对特设工作组向第六十三届

会议提交的报告
2
附件所载的详细目录进行全面审查，并请秘书长提交关于振兴

大会工作的各项大会决议要求秘书处执行但尚未执行的那些规定的最新清单，并

说明未得到执行的限制因素和原因，供特设工作组进一步审议；

大会的作用和权威

4. 重申《联合国宪章》第十至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大会的作用和

权威，包括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和权威，在适当情况下可利用大会议事

规则第七至第十条所规定的允许大会迅速采取紧急行动的程序，同时铭记根据

《宪章》第二十四条，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

5. 欢迎就当前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举行专题辩论，并邀请大会主席

与会员国协商，继续这一做法；

6. 又欢迎秘书长就其优先事项、差旅和近期活动向大会定期所作的非正式

情况通报，并鼓励秘书长继续这一做法；

7. 强调确保各主要机关之间加强合作、协调和信息交流十分重要，并在这

方面欢迎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定期会晤；

8. 欢迎大会主席经常地以信函向会员国通报这些非正式会议的结果的做

法，并鼓励今后的大会主席继续这一做法；

9. 又欢迎安全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质量的提高，鼓励安理会进一步

作出必要的改进，并表示注意到安理会主席在报告编写前与所有会员国举行了非

正式会议；

10. 请秘书长结合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提出建议，以审查根据现

有程序对大会主席办公室的预算分配；

11. 又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内，努力确保为大会主席提供恰当的礼宾和安保

服务及充足的办公空间，使主席能够以与其职务的尊严和地位相称的方式履行其

职能；

12. 欢迎设立支助大会主席办公室的信托基金，并邀请会员国向基金捐款；

13. 请大会主席定期向会员国通报其近期活动，包括公务差旅；

秘书长的遴选和任命

14. 再次承诺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根据《宪章》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继

续在特设工作组内审议振兴大会在遴选和任命秘书长方面的作用问题，并呼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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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执行所有相关决议，包括 1946 年 1 月 24 日第 11 (I)号以及第 51/241 号和第

60/286 号决议，特别是该决议附件第 17 至第 22段，内容如下：

“17. 回顾《宪章》第九十七条以及大会 1946 年 1 月 24 日第 11(I)

号决议和第 51/241 号决议，其中规定了大会经安全理事会推荐委任秘书长

的相关事宜；

“18. 强调铭记着《宪章》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挑选秘书长的过程中

要让所有会员国参与，并要更具透明度，而且在确定和任命秘书长一职的最

佳人选过程中，要适当考虑区域轮任和两性平等，并请安全理事会经常地向

大会通报它在这方面所采取步骤的最新情况；

“19. 鼓励大会主席在无损《宪章》第九十七条所规定各主要机关作

用的情况下，与会员国协商，确定经个别会员国认可的潜在候选人，并将协

商结果通报全体会员国，然后送交安全理事会；

“20. 又鼓励在正式提出秘书长一职的候选人时，应留有足够时间供

同会员国进行交流，并请候选人向大会全体会员国表明自己的观点；

“21. 回顾其第 51/241 号决议第 61 段指出，为了确保平稳、有效的

过渡,秘书长应尽早得到任命,最好不迟于现任秘书长任期结束之日前一个

月；

“22. 强调秘书长一职的候选人除其他外,必须坚持对恪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具备并表现出广泛领导能力，以及丰富的行政和外

交经验；”

加强大会主席办公室的机构记忆

15. 欢迎大会主席根据第 63/309 号决议第 5 段，向特设工作组提交关于加

强大会主席办公室的机构记忆的意见；
3

16. 表示注意到特设工作组报告附件所载的建议；

17. 请每届大会主席在离任前向继任者介绍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工作方法

18. 请大会及其主要委员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与会员国协商，在提案国

明确同意下，参照特设工作组的有关建议，包括通过采用日落条款的方式，提出

把大会议程项目进一步改成每两年审议一次、每三年审议一次、集中审议和予以

取消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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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表示注意到向特设工作组所作关于文件情况的简报，并鼓励会员国充分

利用秘书处提供的电子服务，以改进文件的质量和分发，同时考虑到这样做可以

节省费用和减轻环境影响；

20. 强调进一步提高公众和媒体对大会的工作和决定的认识十分重要，并请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在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继续在题为

“有关信息的问题”的项目下审议这一问题；

21. 决定特设工作组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期间，审议时间效益、效率和安

全性更高的投票办法，再次申明有必要确保投票过程的可信、可靠和保密，并请

秘书处就最新发展情况提交报告。

2010 年 9 月 13 日
第 121 次全体会议


